
财政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

工作的通知

财办资环〔2023〕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生态环境厅（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生态环境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支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切实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财政部、生态环境部拟继续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含兵团，以下统称省）遴选支持开展农村

黑臭水体治理试点。现将试点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支持范围和补助标准

纳入生态环境部农村黑臭水体国家清单名录且农村黑臭水体面积达一

定规模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城市），可申请纳入支持范围。已纳入 2022

年中央财政支持的农村黑臭水体试点城市，不得重复申请。各城市可整合本地治

理任务重、工作有基础的县（区、市）项目申报。申报城市需治理的国家监管清

单农村黑臭水体总数应不少于 10 个，或总面积不低于 10 万平方米，已完成治理

的农村黑臭水体不得纳入申报范围。

中央财政对纳入支持范围的城市，根据项目投资额和申报治理的农村黑

臭水体总面积，给予 2亿元、1亿元、5000 万元的分档定额奖补。对投资额≥4

亿元且治理面积不低于 60 万平方米的奖补 2 亿元；对投资额≥4 亿元但治理面

积不足 60 万平方米的奖补 1亿元；对 2亿元≤投资额<4 亿元，且治理面积不低

于 30 万平方米的奖补 1 亿元；对 2 亿元≤投资额<4 亿元，但治理面积不足 30

万平方米的奖补 5000 万元；对 1亿元≤投资额<2 亿元的奖补 5000 万元。

二、支持内容

资金主要支持地方通过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水系连通、水生态修复等

综合性、系统性治理措施，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黑臭水体周边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或资源化利用、垃圾处理等系统性一体化治理任务也可纳入支持范围，具体

内容由地方结合实际自主确定。

各地要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对明确为社会主体责任的治理任务，

如农村地区相关企业污染治理等，不得纳入中央奖补资金支持范围。

三、申报方案编制

试点实施方案以城市为单位编制，方案应明确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具

体项目、资金需求等，并按年细化分解，确保如期完成治理任务。编制大纲见附

件 1。

方案编制应立足于当地实际，成因分析准确深入，治理路线和技术模式

科学可行，项目任务、计划进度清晰明确，绩效目标合理，项目前期手续完备，

后续运营维护有保障，与乡村振兴等农业农村相关规划有效衔接，注重工程措施

和长效机制的有机结合。

四、申报评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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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级推荐。各省结合本地实际，择优推荐符合条件的城市参与评

审，每省最多推荐 2个城市，也可不推荐。拟推荐城市应组织编制农村黑臭水体

治理试点实施方案，并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将推荐文件、实施方案（纸版和电

子版）及相关证明材料通过省级财政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报送至财政部和生态环

境部。

（二）审核和竞争性评审。试点城市通过竞争性评审方式遴选。竞争性

评审采取答辩方式举行，相关城市代表陈述工作方案并接受专家问询，专家根据

试点方案编制和答辩情况综合打分，并根据专家打分结果确定试点城市。具体答

辩形式、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中央支持突出重点。中央财政重点支持治理目标可达、实施路径

清晰、资金投入有保障、与相关规划有效衔接等工作基础扎实以及后续长效运营

有保障的城市。中央财政资金重点用于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水系连通、水生态

修复等重点治理任务，支持试点城市探索建立有效治理技术模式和长效管理机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能力。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的项目按程序直接纳入中央生

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

（二）地方落实主体责任。各试点城市政府是试点工作的责任主体，要

强化项目前期规划论证，合理测算工程项目预算，科学设定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和

分年度绩效目标，抓好项目方案实施。要充分考虑财力可能，避免形成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要发挥好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多渠道筹措资金，力争“十四五”

末期消除本地区较大面积黑臭水体。要按照《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管理办法》（财

资环〔2021〕43 号）及相关规定要求使用中央财政资金，不得用于“华而不实”

的景观，以及道路硬化、绿化工程等。财政部将会同生态环境部对试点城市治理

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和持续跟踪问效，并根据结果安排后续资金，体现结果导向。

（三）因地制宜开展治理。要根据污染成因，结合农村类型、自然环境

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地制宜开展试点，并做好与其它政策的统筹衔接。要遵循黑

臭水体治理科学规律，既注重采取工程措施，强化污染治理，又注重系统推进、

源头管控，削减污染来源，突出治理实效，严禁表面治理和虚假治理，禁止简单

采用冲污稀释、一填了之等“治标不治本”做法。试点城市要建立完善制度，鼓

励村民参与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后的日常管护，探索采用政府补贴、受益者付费、

发挥河湖长制工作机制作用等方式建立健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管护长效机制，切

实避免返黑返臭。

附件：1.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大纲）

2.申报城市资金承诺函（参考）

财政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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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下载:

 附件１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大纲）.doc

附件２申报城市资金承诺函（参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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